2025年天津市农资打假案件详情表（9月份）
	序号
	行政区
	案件名称
	当事人
	违法事实
	处理方式
	作出处罚机关

	1
	蓟州
	天津市蓟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案
	天津市蓟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接河北某地农业农村局协查函，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当事人于2024年到2025年期间生产加工甜杆高粱种子“KKT”，共计500g，货值30元。且当事人生产的该种子未在其持有的种子经营许可证上载明。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3100元。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
	蓟州
	天津市蓟州区庆广农资门市部经营劣质农药案
	天津市蓟州区庆广农资门市部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经营的农药产品5%毒﹒辛颗粒剂进行监督抽查，经检测，该产品毒死蜱质量分数不符合规定，辛硫磷质量分数不符合规定，判定为不合格。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执法机关认定该产品为劣质农药，当事人的行为属于经营劣质农药的行为。经查，涉案产品共20袋，货值100元。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涉案产品；2.没收违法所得；3.罚款2100元。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3
	静海
	天津市静海区民强种子经营部经营劣质农药案
	天津市静海区民强种子经营部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经营的农药产品6%毒﹒辛颗粒剂进行监督抽查，经检测，该产品辛硫磷质量分数不符合规定，判定为不合格。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执法机关认定该产品为劣质农药，当事人的行为属于经营劣质农药的行为。经查，涉案产品共500瓶，货值2500元。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5000元。
	静海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4
	静海
	天津市静海区向兴种子经营部经营含量与登记证批准内容不符肥料案
	天津市静海区向兴种子经营部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经营的肥料产品微生物菌剂进行监督抽查，经检测，该产品有效活菌（枯草芽孢杆菌）数量不符合规定，判定为不合格。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天津市肥料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10袋，货值125元。
	依据《天津市肥料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5000元。
	静海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5
	武清
	赵均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案
	赵均
	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当事人租用他人仓库存放兽药产品戊二甲醛扎溴铵溶液。经查，当事人确有经营该兽药产品的行为，且未取得兽药生产许可证；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6箱，货值1800元。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4500元。
	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